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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進展報告  

 

 元朗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二

零一三年度第六次會議，會上討論要點如下：  

 

巡視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  

2．  委員巡視了四項獲元朗區議會撥款資助的活動，包括兩項訓練

班、一項長者茶聚及一項演藝會。社交舞班及長者茶聚均於巡視當日順

利舉行。至於瑜伽纖體班  (康 149) B 班，委員於十月二十五日及十一月

八日進行兩次巡視，均見出席的學生人數只有七人，出席率不足八成，

未符合學生與導師的比例不少於十比一的要求。主辦機構其後致函解釋

個別學生因私人理由而缺席，並指出學員表示日後會準時出席活動。經

討論後，委員議決取消 (康 149)B 班導師費的撥款資助。  

 

3．  至於演藝會 (文 93)，委員在巡視期間，發現該活動的參加人數

較預期少 (預期人數為 300 人，但在巡查期間只有 120 至 200 名參加者在

場 )，活動場地亦沒有設置原定計劃的舞台連佈景。另外，委員指在活動

場地上同時懸掛由該團體舉辦的其他活動橫額，與區議會資助的活動無

關。主辦機構其後致函表示活動當天共有 200 多名參加者參與活動，並

指出活動當日正懸掛一號風球，團體基於安全理由拆除舞台的支架。

另外，主辦團體指出，活動場地上方的橫額是由俊宏軒管理處懸掛及

管理，並非團體自行懸掛。經討論後，委員議決由秘書處發信到房屋署

以了解有關懸掛橫額的安排及有待團體申請發還款項時，才一併在會上

再次討論。  

 

未能如期舉行的文康社活動報告 (截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止 ) 

4．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報告顯示截至上述日期，共有兩項活動 (撥

款額合共 15,315 元 )沒有如期舉行，所有取消活動均按照《撥款守則》的規

定，在原訂活動開始之前通知秘書處。 

 

2013 至 2014 年度元朗區議會財政狀況 (截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止 ) 

5．  委員備悉上述財政狀況報告，報告顯示截至上述日期，二零一

三至二零一四年度的區議會撥款承擔總額約為 2,817 萬元，實際總支出

則約為 1,512 萬元。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訓練計劃 (2013/14)的撥款申請  

6．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58,990 元，以資助香港學屆體育聯會舉辦第十六屆全

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訓練計劃(2013/2014)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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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鄉事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7．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70,000 元，以資助本年度錦田鄉事委員會舉辦的錦田

鄉甲午年新春敬老聯歡晚會活動。 

 

元朗區防火委員會的撥款申請  

8．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85,880 元，以資助元朗區防火委員會舉辦「元朗區防

火安全嘉年華暨消防局救護站開放日」活動。 

 

「我愛 HK，家是 HK」少數族裔文化匯粹的撥款申請  

9．  委員一致通過撥款 202,378 元，以資助元朗大會堂於本年度舉

辦的「我愛 HK，家是 HK」少數族裔文化匯粹活動。  

 

第二十二屆元朗藝術節的第一次修訂財政預算  

10．  委員一致通過第二十二屆元朗藝術節的修訂財政預算。經修訂

後，活動預算開支總額將由 3,000,000 修訂為 3,081,550 元，而區議會撥

款則維持不變，即 2,500,000 元。  

 

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 2013/14 年度的第一次修訂財政預算  

11．  委員一致通過天水圍南分區委員會 2013/14 年度的修訂財政預算。經修

訂後，活動預算開支總額及區議會撥款均維持不變，即 80,000 元。 

 

2013-2014 年度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第三次修訂財政預算  

12．  委員一致通過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2013 至 2014 年度的修訂財政預

算。經修訂後，活動預算開支總額及區議會撥款均維持不變，分別為 608,980 及

600,000 元。 

 

通過財務委員會二零一四年度會議時間表  

13．  委員一致通過經修訂的二零一四年度會議時間表。 

 

元朗區議會議員聯誼基金的收支報告 (截至 2013 年 11 月 6 日止 ) 

14．  委員備悉上述報告。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